
长上能局字〔2024〕12号

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
转发长治市能源局关于预防全省煤矿
超能力生产有关事项的通知
各主体企业、煤矿：
现将长治市能源局《关于转发山西省能源局<关于预防全省煤矿超能力生产有关事项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长能源煤发〔2024〕2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一、各主体企业、煤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、省、市、区的安排部署上来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清醒认识当前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坚决防范化解煤矿超能力生产带来的重大安全风险。
二、各主体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不得对所属煤矿下达超过核定（设计）生产能力的生产计划及相关经济指标，并立即对所属煤矿2024年生产计划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重点对出现过超能力生产或可能存在超能力生产的煤矿进行监管，预防超能力生产；要严格审批流程，严把设计关，加强对煤矿系统布局、设备选型等方面的审查,严格控制煤层配采和增加水平、采区、工作面个数。
三、生产煤矿要合理制定年度、月度生产计划，科学制定生产接续规划，严格落实“三量”规定，加强动态管控。要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组织生产,90万吨/年及以下矿井开采中厚煤层的严格执行“一井一面”，其他矿井原则不超过2个工作面。建设煤矿（含技术改造）要严格落实各环节审批和备案程序等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组织建设。要科学编制施工组织设计，合理安排施工顺序，严禁赶工期、抢进度。
四、各主体企业、煤矿要成立煤矿超能力整治领导组，全面开展生产能力评估工作，对非停产限产原因连续2年实际原煤产量不达登记能力70%的生产煤矿要尽快列出清单，于2月底前上报区能源局。
五、各主体企业、煤矿要把加快智能化建设工作作为推进“一优三减”的重要抓手，科学优化采掘接续，降低开采强度，减少生产水平、采区等，严格按规定布置采掘工作面。
六、区能源局将成立煤矿超能力专项检查组，将超能力生产作为重点检查内容，对发现超能力生产的违法行为，及时移交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处理。

附件:长能源煤发〔2024〕25号
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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